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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/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程序参与义务
为配合推进东莞市远道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破产案件（以下简称"本案"）程序，本人/本单位承诺：在收到管理人送达的相关材料后，将严格按照其中载明的期限及方式，就债权核查、表决事项及征询意见等事项，及时行使权利并履行相应义务。
二、逾期后果的确认
就管理人提交的债权核查表、表决事项及征询事项，如本人/本单位未在指定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或行使表决权，即视为：
（1）对经核查的债权之数额、性质及种类均无异议；
（2）同意相关表决事项；
（3）对征询事项无异议。
本人/本单位自愿承担此等默示推定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三、信息真实性保证
本人/本单位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及提交的全部文件、资料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陈述、重大遗漏或隐瞒。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赔偿、行政处罚及刑事等一切法律责任。
特此承诺。
申报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
签署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

